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教職員工出勤管理辦法

第一條：為加強校務工作推展、提高行政效率，特訂定本辦法。

第二條：除校長外，教職員工均應依照規定時間到校，不得遲到早退，並親自簽到或打卡(准予差


假者免)。

第三條：為實際工作上之需要，經校長核准者，可免簽到或打卡。

第四條：為執行本辦法，應另訂﹁打卡(代簽到)實施細則﹂，﹁臨時外出規定﹂，﹁勤惰差假管理辦法﹂等


相關規章。

第五條：辦公時間內需離開學校者，悉依﹁臨時外出規定﹂辦理，因故請假時悉依﹁勤惰差假管理辦法﹂辦


理。

第六條：本校教職員工﹁遲到﹂、﹁早到﹂、﹁曠職﹂之規定如左：


一 在超過規定出勤打卡時間廿分鐘(含)以內打卡者，可以請事假一小時(每月限定最多三次)，或登

            記遲到乙次，廿分鐘以後未打卡部份視為曠職(以小時計)，但超過打卡時間五分鐘(含)內者，准以登錄處理，全學年合計以不超過二十分鐘，超過者依上述規定處理。除分別在考勤表上加蓋「遲到」或「曠職﹂章外，並於出缺勤統計月報表內登記遲到或曠職次數及時間。


二 未依規定時間下班，在下班時間內提前五分鐘以內離開者，記﹁早退﹂乙次，提前六分鐘(含)以


上離開者，記﹁曠職﹂乙次，除分別在考勤表上加蓋﹁早退﹂及﹁曠職﹂章外，並於出勤月報表


內登記其時間。


三 教師：同一學年度內有﹁遲到﹂、﹁早退﹂記錄者，不得列為學年度考核第三條第一款；有「曠


課」、「曠職」記錄者，不得列為學年度考核第三條第二款(含)以上。


職工：同一學年度內有「遲到」、「早退」記錄者，不得列為學年度考核甲等。有「曠職﹂記錄者，

不得列為學年度考核乙等(含)以上。

四 同一學年內﹁曠職﹂(課)累計達十六小時以上或﹁曠職﹂(課)累計達六次以上者，視同惡意違約，


除了以解聘外，並應繳交違約賠償金。(計兩個月含月俸額及學術研究或工作補助費等兩項的薪


津)。

第七條：全體教職員應參加升旗典禮(導師及訓導人員尚應參加降旗典禮)。

第八條：應參加升降旗典禮人員，除差假者或實際工作上之需要，經校長核准外，無故缺席者，按月統計之，


全學期積滿缺席升旗或降旗典禮合計六次者，登記為曠職乙次及半日，連續缺席六次者(導師及訓導


人員為十一次者)除作為曠職乙次及一日外，應予以議處。

第九條：本辦法經本校行政單位主管會報研議，呈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八十一年七月十五日初訂


八十二年五月 一 日第一次修訂


八十七年四月廿四日第二次修訂


九 十 年二月十四日第三次修訂








